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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江苏省苏食肉品有限公司完成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江苏省苏食肉品有限公司的增资（详见公司2014年5月13

日临2014-024公告）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增资完成后，苏食肉品的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

民币179,115,126.38元增加至200,000,000元，其余资金计入苏食肉品的资本公积。

特此公告。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14日

备查文件：

江苏省苏食肉品有限公司工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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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4年1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2014年3月31日召开2013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等相关议案。 目前，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申请正处于中国证监会审核过程中，现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摊薄即期回报

的风险提示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发行当年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的潜在影响以及摊薄即

期回报的风险提示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822,735,141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98,325.24万元，2013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15,531.71万元，2013年公司基

本每股收益为0.19元/股，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8.07%。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

超过14,841.05万股（含14,841.05万股），拟募集资金金额为不超过112,792万元，按发行

股票数量和募集资金金额上限计算，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97,

114.56万股，较2013年末增加18.0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将增加至311,117.24万

元，较2013年末增加56.87%。

由于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公司内生性增长建设项目投资，从募集资金到位使用至

产生效益需要投入产出周期，所以在公司股本和净资产均增加，且现有业务未实现相应幅

度增长的情况下，公司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主要财务指标将面临被摊薄。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为保证此次募集资金有效使用、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提高未来

的回报能力所采取的措施

（一）加强募集资金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公司

制定并持续完善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为保障公司规范、有效使用募集资金，本次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存储、保障

募集资金用于指定的募投项目、配合监管银行和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监督，

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及有效使用，合理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二）坚持内生性增长与外部并购的发展策略，努力提升公司盈利水平

根据公司的战略规划，公司将坚持内生性增长与外部并购共同发展的经营策略，提高

经营管理效率，提升盈利能力。

在内生性增长方面，公司将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在以肉类产业链为核心的基础上，逐

步提升上游生猪养殖及下游肉制品深加工的产能，进一步完善种养加销全产业链结构，增

加毛利水平较高的肉制品的生产与销售规模，提升盈利能力。 同时，公司将在下游猪肉销

售方面做进一步的扩展，加大“爱森”优选直营门店在“爱森”肉终端销售的占比，充分发

挥品牌效应，保持销售规模的快速增长，分享终端市场的经营效益。 在外部并购方面，公

司将持续寻找并关注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与公司现有业务能产生协同效应的潜在并购业

务，根据公司的发展计划，有序推进并购业务的开展。

（三）加快募集资金使用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公司肉类产业链，募投项目将适度扩大示范性生

猪养殖，增加肉制品产能及加强分销渠道建设。 就部分募投项目，公司已通过自筹资金投

入，启动了项目的筹备与建设工作，待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项目计划

与管理，加快募投项目建设进度，提高资金投入产出效率。

（四）进一步完善现金分红政策,优化投资回报机制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要求，公司

于2013年4月18日召开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新的

《公司章程》进一步明确了利润分配原则、分配方式、分配条件以及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

机制，并制定了明确的股东回报规划。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规定，公司于

2014年5月28日召开了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

条款的议案，在章程中进一步明确了现金分红政策，完善了现金分红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明确了独立董事的职责、强调了对中小股东的权益维护和意见听取，并细化了相关披露要

求。

公司将以《公司章程》所载的利润分配政策为指引，在充分听取广大中小股东意见的

基础上，结合公司经营情况与发展规划，持续完善现金分红政策并予以严格执行，努力提

升股东投资回报。

对于上述风险，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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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

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自上市以来严格按照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规范经营管理，促进企

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目前，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正处于中国证监会的审核中，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

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40800号）的要求，现将关于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

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公告如下：

（一）监管措施：

1、2009年6月18日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重庆今普食品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重庆梅林

今普食品有限公司）原总经理王天伦因涉嫌涉黑犯罪，被重庆市有关司法机关立案调查。

公司于2009年8月18日对此重大事项作临时公告予以披露，因未及时披露可能对上市公司

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相关规定。 上海证监局出具了《监管警示函》（沪证监公司字[2009]243号）

2、公司2009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8,382,511.87元，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预计年度经营业绩净利润为负值，公

司应当在会计年度结束一个月内进行业绩预告。 公司未在上述规定时间内作相应披露，

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了《关于对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予以监管关注的通知》（上

证公函[2010]0650号）

（二）整改情况：

上述事项发生后，上市公司组织所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认真、仔细地学习有

关《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进一步完善了信息披露的程序和机制，加强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管理工作。

除上述监管措施以外，公司在最近五年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

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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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 编号：临

2014-036

蓝星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继续冻结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获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冻结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蓝星（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蓝星集团” ）所持*ST新材股份，具体如下：

根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沪一中民二（民）初字第27-5号

协助执行通知书，因上海溶剂厂诉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案，继

续冻结本案蓝星集团持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57,682,676股及孳息， 冻结期

限从2014年8月13日起到2016年8月12日止。

特此公告

蓝星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647

证券简称：宏磊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64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代码：002647，股票简称：宏磊股份）自2014年6月5日13:00

起停牌， 公司于2014年6月6日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042）。 鉴于公司筹划重大事项涉及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于2014年7月24日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056）。

公司于2014年7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4年7月30日、2014

年8月7日，公司分别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4-058、2014-062）。

截止目前，公司与各有关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各项工作。 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并将按要求每5个交易日披露事项进

展。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108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61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近期收到独立董事李通国先生提交的辞呈。 李通国先生因个人原因提请辞去公司

独立董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李通国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

任何职务。

李通国先生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后，将导致公司董事人数少于法定人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李通国先生的辞职在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任董事后生效。 在此期间，李通国先生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相关职责。

李通国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认真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勤勉尽责，充分行使职权，为公

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此，公司董事会对李通国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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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上海建工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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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工程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近日，本公司收到海门路55号地块一期、二期项目（地下空间）工程施工

项目的中标通知书，中标价为人民币壹拾柒亿贰仟陆佰肆拾叁万玖仟陆佰玖

拾元整（￥172,643.9690万元）。 该工程位于上海市虹口区，东至海门路，西

至公平路， 南至东大名路， 北至东长治路。 该工程为地下6层， 建筑面积为

150,371平方米。 工程计划工期为730日。

特此公告。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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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东风汽车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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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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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7

月份主营产品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7月份主营产品产销数据如下：

单位：辆/台

产品类别

产 量 销 量

本月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同期

累计

累计增

减幅度

（

%

）

本月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同期

累计

累计增

减幅度

（

%

）

汽车合计

16789 17418 156405 152929 2.27 20210 19370 149531 160382 -6.77

轻型车

9185 8455 89061 84602 5.27 11780 10962 84411 93565 -9.78

SUV

、

MPV

及

皮卡

7604 8963 67344 68327 -1.44 8430 8408 65120 66817 -2.54

发动机合计

17300 15246 116213 106171 9.46 16466 14644 115956 105379 10.04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

600067

证券简称：冠城大通 编号：临

2014-053

转债代码：

110028

转债简称：冠城转债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于2014年7月17日发布了《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

司股份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福建丰榕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丰榕投

资” ） 于2014年7月16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2,

410,000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0.202%；丰榕投资拟在首次增持之日起12

个月内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

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2%，详见当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

2014年8月13日，公司接到丰榕投资通知，截至2014年8月13日收盘时，其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已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12,420,201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04%。 截至2014年8月13日， 丰榕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416,524,

279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4.99%，其一致行动人STARLEX� LIMITED持有

公司股份未发生变化，丰榕投资及一致行动人STARLEX� LIMITED合计持有

本公司股份446,913,337股，占总股本的37.54%。

丰榕投资将继续实施增持公司股票的计划。待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成后，

公司将再次进行公告。

在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期间，丰榕投资及STARLEX� LIMITED遵守承诺

均未向二级市场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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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

发〔2013〕110号）文件精神，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指持股

5%以下（不含5%）的投资者。

2、对本次会议投反对票的中小投资者可以通过下列联系方式同公司取得联系，公司将

认真研究中小投资者意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互动邮箱：stock@jieshun.cn互动电

话：0755-83112288-8829。

3、本次股份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与征集投票权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8月13日

（2）网络投票时间：

①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8月13日9:

30-11:30，13:00-15:00；

②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8月12日15:00至

2014年8月13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3楼大会议室（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路17号捷顺大厦3楼大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与征集投票权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本公司董事长唐健先生

6、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09,504,

294�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为71.14%。 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209,

347,7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71.09%，其中关联股东就议案1、议案2回避表决。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56,5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532％。

（3）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本次会议无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

（4）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9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数为11,

558,72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为3.9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网络投票表决与征集投票权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

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各子议案的逐项表决结果为：

1．1�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股东黄龙生、赵勇、张磊为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关联股东，回避对该

子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207,349,8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

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9,404,2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100％；

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1．2�本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种类和数量

股东黄龙生、赵勇、张磊为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关联股东，回避对该

子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207,349,8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

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9,404,2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100％；

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1．3�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

股东黄龙生、赵勇、张磊为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关联股东，回避对该

子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207,349,8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

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9,404,2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100％；

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1．4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锁定期、解锁日、相关限售规定

股东黄龙生、赵勇、张磊为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关联股东，回避对该

子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207,349,8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

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9,404,2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100％；

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1．5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和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股东黄龙生、赵勇、张磊为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关联股东，回避对该

子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207,349,8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

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9,404,2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100％；

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1．6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锁条件

股东黄龙生、赵勇、张磊为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关联股东，回避对该

子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207,349,8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

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9,404,2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100％；

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1．7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股权的实施计划

股东黄龙生、赵勇、张磊为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关联股东，回避对该

子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207,349,8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

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9,404,2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100％；

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1．8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股东黄龙生、赵勇、张磊为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关联股东，回避对该

子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207,349,8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

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9,404,2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100％；

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1．9第二期限制性股票会计处理

股东黄龙生、赵勇、张磊为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关联股东，回避对该

子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207,349,8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

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9,404,2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100％；

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1．10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股东黄龙生、赵勇、张磊为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关联股东，回避对该

子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207,349,8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

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9,404,2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100％；

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1．11公司授予第二期限制性股票及激励对象解锁的程序

股东黄龙生、赵勇、张磊为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关联股东，回避对该

子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207,349,8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

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9,404,2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100％；

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1．12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及其他事项

股东黄龙生、赵勇、张磊为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关联股东，回避对该

子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207,349,8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

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9,404,2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100％；

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1．13回购注销的原则

股东黄龙生、赵勇、张磊为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关联股东，回避对该子议

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207,349,8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

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9,404,2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100％；

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2、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股东黄龙生、赵勇、张磊为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关联股东，回避对该

子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207,349,8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

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9,404,2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100％；

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209,504,29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

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11,558,7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100％；

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王彩章、和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及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

600549

股票简称：厦门钨业 公告编号：临

-2014-057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

或采取监管措施情况及整改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钨业” 或“公司” ）自上市以来，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

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称“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不断完善

公司法人治理机制， 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已被中国证监会受理并反馈，

根据反馈意见要求， 现将最近五年公司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及整改措施公

告如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内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最近五年内，公司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中仅2009年时任公司监事的叶柏树因短线交易公司股票而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通报批评， 具体情况

如下：

（一）事件具体情况

2008年3月13日至2008年9月17日间，公司监事叶柏树买入和卖出厦门钨业股票交易合计15次，累计买

入公司股票26,400股，累计卖出公司股票27,300股。 公司2007年年度报告和2008年半年度报告分别于2008

年3月13日和2008年8月14日披露， 监事叶柏树的上述短线交易中有3次买入行为和1次卖出行为发生于上述

定期报告披露前30日内，累计买入6,600股，卖出3,900股。

监事叶柏树上述买卖股票行为违反了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

则》” ）第3.1.4条、第3.1.6条、第3.1.7条等相关规定及其在《监事声明及承诺书》中作出的声明与承诺；同时违

反了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规定。

鉴于公司监事叶柏树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09年6月24日出具《关于对厦门钨业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叶柏树通报批评的决定》（上证公字[2009]64号），给予监事叶柏树通报批评纪律处分。

（二）董事会收回其所得收益情况

监事叶柏树上述短线交易行为累计获取收益-29,192.67元， 不存在应将其取得收益收归公司所有的情

形。

（三）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在2009年半年度报告和2009年年度报告中对公司监事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通报批评的情况予以披

露。

二、公司的整改措施

在监事受到交易所通报批评后，公司督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加强对《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和规则的学习，充分知悉作为上

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股东应承担的法定义务和责任，避免类似违规事件再次发生；同时

梳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作出的相关承诺，督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认真履行承诺，树立证券市

场的诚信意识。

上述监事被交易所通报批评事项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到证券监管部

门和交易所的处罚或被采取监管措施。

特此公告。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14日

股票代码：

600549

股票简称：厦门钨业 公告编号：临

-2014-060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房地产业务是否

存在炒地及闲置用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

等违法违规问题的专项自查报告（摘要）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厦门钨业” 或“公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钨业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40425

号）的相关要求，按照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发[2010]10号）、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3]17号）等相关文件规定，对房地产业务在报

告期内（2011年、2012年、2013年和2014年1-3月）是否存在炒地、闲置土地及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

规问题进行了专项自查，并出具了专项自查报告。 自查摘要情况如下：

一、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业务的总体情况

厦门钨业母公司本身不从事房地产业务，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滕王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称“厦

门滕王阁” ）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在建和在售的房地产项目共计5个，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平米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占地面积 总建筑面积

厦门海峡国际社区 会展北里

38.03 79.09

漳州海峡国际湾区 龙海市港尾镇卓岐村城仔内

4

队

43.45 106.41

成都鹭岛国际社区 武侯区永丰乡双南村

22.60 78.45

都江堰鹭岛青城山 青城山镇青景村

5.11 2.65

东山海峡度假城 福建东山县铜陵镇

2.70 2.39

合计

- 111.89 268.99

二、对于是否存在炒地、闲置土地和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问题的核查

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在售、在建、拟建的住宅项目厦门海峡国际社区、漳州海峡国际湾区、成都鹭岛国

际社区和都江堰鹭岛青城山项目不存在闲置土地或炒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公司控股子公司东山滕王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开发的东山海峡度假城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游艇

俱乐部及配套设施，不属于商品房住宅项目。 经核查，报告期内，东山滕王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存在土地

转让行为，不存在炒地等违法违规行为。

三、专项自查结论

厦门钨业母公司不属于房地产企业，本次募集资金也不用于房地产业务。 厦门钨业控股子公司厦门滕王

阁从事房地产业务。 报告期内，相关房地产业务不存在炒地、闲置土地和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反相关法律

法规的情形。

特此公告。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14日

股票代码：

600549

股票简称：厦门钨业 公告编号：临

-2014-059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厦门钨业” 或“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2014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向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等9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5,

000万股股票， 发行价格经公司2013年年度分红后调整为19.98元/股， 拟募集资金额调整后为不超过299,

700.00万元（详见公司于2014年3月21日公告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和2014年6月26日公告的《关于调整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的公告》）。 各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情况如下：

一、各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情况

1、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认购资金来源

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福建稀土集团” ）本次拟认购5,000.00万股股票，认购金额

为99,900.00万元，认购资金来源情况如下：

福建省人民政府以厦门天马华侨农场土地处置收益第二笔款项8亿元增加福建稀土集团控股股东福建

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福建冶金” ）国家资本金，并由福建冶金转增福建稀土集团国有法人

资本金，专项用于向厦门钨业定向增资。 认购资金存在的缺口，由福建稀土集团以自有资金或依法筹措的资

金支付。

福建稀土集团出具了《资金来源的说明》：福建稀土集团认购资金主要来源于股东增资和被投资企业

（含厦门钨业）的分红，不存在来源于厦门钨业（分红除外）及其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2、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资金来源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前海开源基金” ）本次拟认购2,500.00万股股票，认购金额为49,

950.00万元，认购资金来源情况如下：

前海开源基金拟成立《前海开源凯石定向增发1号资产管理计划》（暂定名），并聘请上海凯石益正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凯石益正” ）为投资顾问，目前尚处于筹备期。 上海凯石益正成立于2009年1

月，为自然人陈继武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厦门钨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上述资产管理计划的发行对象主要为前海开源基金前期沟通的机构客户和上海凯石益正的合作客户，

截至本公告日提交认购意向投资者情况如下：

认购人

意向认购金额

与厦门钨业及其现任董事

、

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名称

/

姓名

实际控制人

/

主要出资人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许荣茂

2,500

万股

（

具体金额

以厦门钨业定向增发

价格计算

）

否

东北证券上海自营分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吉林省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不少于

2,500

万元

，

不

超过

1

亿元

否

成都中屹银丰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王均 不少于

5,000

万元 否

注：上述投资者最终认购情况以其实际出资额为准。

前海开源基金计划将意向认购金额相对较小的投资者通过相关私募产品聚集后认购该资产管理计划，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产品暂未设立。

前海开源基金出具了《资金来源的说明》：前海开源基金与厦门钨业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本次认购资金来源于拟发行的资产管理计划，不存在来源于厦门钨业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况。

上海凯石益正出具了《说明》：上海凯石益正与厦门钨业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本次认购资金不存在来源于厦门钨业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上海凯石益正将密切关注

最终认购该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者并说明是否与厦门钨业存在关联关系， 以保证资产管理计划的发行和本

次认购的实施的合规性。

3、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认购资金来源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福建投资集团” ）本次拟认购2,000.00万股股票，认购金额

为39,960.00万元，认购资金来源情况如下：

福建投资集团计划将其参股中海福建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获得的2013年度分红款用于认购公司本次向

其定向发行的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福建投资集团已收到分红款46,443.84万元。

福建投资集团出具了《资金来源的说明》：福建投资集团与厦门钨业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本次认购资金将来源于参股中海福建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所得的2013年度分红，不存在来源于

厦门钨业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4、上海理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资金来源

上海理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称“上海理顺投资” ）本次拟认购2,000.00万股股票，认

购金额为39,960.00万元，认购资金来源情况如下：

（1）上海理顺投资同一控制下关联公司上海理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上海理成资产” ）计划将

已成立的“理成全球视野资产管理计划”首期募集资金以有限合伙方式投入上海理顺投资，上海理顺投资以

增资资金认购部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理成全球视野资产管理计划”首期募集资金额为20,975万

元，已于2014年6月23日募集完成。 认购投资者情况如下：

截至本公告日，“理成全球视野资产管理计划” 首期募集资金共有26名投资者，其中主要投资者情况如

下：

认购人

认购金额

（

万

元

）

与厦门钨业及其现任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名称

/

姓名

实际控制人

/

主要出资人

木晓东

- 4,500.00

否

嘉兴大贝惠远博余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注

1 2,100.00

否

程义全

- 1,500.00

否

嘉兴大贝惠远泰和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注

2 1,200.00

否

林纹如

- 1,000.00

否

其他投资者

- 10,675.00

否

合计

20,975.00

注1：嘉兴大贝惠远博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投资人 出资金额

（

万元

）

比例

上海极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990.00 99.80%

上海大贝惠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 0.20%

合计

5,000.00 100.00%

上海极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大贝惠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均为上海极元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上海极元金融信息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极元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持有其99%股权，上海极元金融信息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情况如下：

名称

/

姓名 持股数

（

万元

）

持股比例

上海理财网络信息有限公司

504.90 10.07%

戴庆民

372.30 7.43%

蒋志强

229.50 4.58%

俞秀娟

153.00 3.05%

熊向东

153.00 3.05%

王中江

119.00 2.37%

杨仁庆

107.10 2.14%

沈毅

80.00 1.60%

仲刚

60.00 1.20%

李宏耀

60.00 1.20%

陈琴娣

60.00 1.20%

鼎昌

（

上海

）

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40.00 0.80%

吴申

30.60 0.61%

王怡琳

30.60 0.61%

其他股东

3,011.74 60.09%

合计

5,011.74 100.00%

其中鼎昌（上海）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为上海宜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唯达信

用担保（北京）有限公司、姚伟富、樊柳芳、姚国秀、鼎昌（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2：嘉兴大贝惠远泰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投资人 出资金额

（

万元

）

比例

柴柔柔

1,980.00 99.00%

上海大贝惠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股东背景见前文

“

注

1

”）

20.00 1.00%

合计

2,000.00 100.00%

（2）对于认购资金的缺口，上海理成资产计划新成立一只规模约为20,000万元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并

将募集资金以有限合伙方式投入上海理顺投资， 或寻找其他投资者直接以有限合伙方式对上海理顺投资增

资，增资资金用于上海理顺投资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本公告日，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正处于筹备

阶段。

（3）上海理顺投资出具的相关说明和承诺

上海理顺投资出具了《资金来源的说明》：上海理顺投资与厦门钨业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本次认购资金来源于“理成全球视野资产管理计划” 2亿元及拟新成立的专项管理计划2亿元，

不存在来源厦门钨业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上海理顺投资出具《承诺》：上海理顺投资承诺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引入的拟成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投资者或直接对上海理顺投资增资的投资者与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现任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自然人陈国鹰认购资金来源

自然人陈国鹰本次拟认购1,500万股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认购金额为29,970.00万元。 认购资金来

源情况如下：

陈国鹰认购资金来源于陈国鹰本人及其配偶持有的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国脉科技” ）股份

质押融资。 陈国鹰为上市公司国脉科技的实际控制人，陈国鹰及其配偶、配偶的父亲合计持有国脉科技51,

833.18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59.92%。

陈国鹰出具了《资金来源的说明》：陈国鹰认购资金将来源于其本人或配偶所持国脉科技股权质押融资，

不存在来源于厦门钨业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其本人与厦门钨业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6、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认购资金来源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南京高科” ）本次拟认购1,000万股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认购金额

为19,980.00万元。 资金来源情况如下：

南京高科认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 南京高科计划以其持有的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获得的现金分红合计约1.65亿元及2014年上半年其他投资产生的分红、资本利得及市政基础设

施建设现金收入认购公司本次向其非公开发行股份。

南京高科出具了《资金来源的说明》：南京高科本次认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存在来源于厦门钨业及

其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南京高科与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7、自然人投资者柯希平认购资金来源

自然人柯希平本次拟认购500万股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认购金额为9,990.00万元。 资金来源情况如

下：

柯希平认购资金来源于其自有资金， 柯希平计划以其减持紫金矿业股票所得收益用于认购公司本次向

其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柯希平出具了《资金来源的说明》：柯希平本次认购资金将来源于其投资紫金矿业所得收益，不存在来源

于厦门钨业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其本人与厦门钨业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8、皓熙股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认购资金来源

皓熙股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称“皓熙投资” ）本次拟认购300万股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

份，认购金额为5,994.00万元。

皓熙投资两位自然人股东陆国庆和周晓东计划按照各自持股比例以自有资金分别向皓熙投资提供借款

3,000万元，用以认购公司本次向皓熙投资非公开发行股份。 其中，陆国庆将直接或安排其实际控制的南京鑫

易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向皓熙投资提供借款， 周晓东计划直接或通过其担任总经理的广州金柏利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向皓熙投资提供借款。

皓熙投资出具了《资金来源的说明》：皓熙投资本次认购资金来源于股东资金，不存在来源于厦门钨业及

其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皓熙投资与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9、金圆资本管理（厦门）有限公司认购资金来源

金圆资本管理（厦门）有限公司（以下称“金圆资本” ）本次拟认购200万股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认

购金额经公司2013年年度分红调整后为3,996.00万元。

金圆资本成立于2014年2月14日，注册资本5,000万元，其中已实缴1,000万元，金圆资本的控股股东为

厦门市金财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厦门市财政局，厦门市金财投资有限公司将在厦门钨业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时缴付剩余的4,000万元出资，以使金圆资本有足够资金履行认购合同。

金圆资本出具了《资金来源的说明》：金圆资本认购资金来源自有资金，不存在来源于厦门钨业及其现任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金圆资本与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厦门钨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声明

1、厦门钨业出具《声明》：

除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外，本公司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他八名认购对象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公司不为认购对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提供资金。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刘同高、张榕、赖兆弈、吴大云和吴爱福出具《声明》：

除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外，本人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其他认购对象不存在关联关系；本

人不为认购对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提供资金，亦不直接或通过他人间接认购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3、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声明》：

本人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不存在关联关系，不为认购对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提供

资金，亦不直接或通过他人间接认购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特此公告。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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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投票制实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钨业” 或“公司” ）自上市以来根据相关规定在董事、监事选举

中积极推行累计投票制，以保障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已被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受理并反馈，根据反馈意见要求，公司将采用累积投票制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的实施情况

（一）公司原《公司章程》中关于董事、非职工监事选举的规定

报告期内（指2011年、2012年、2013年和2014年1-6月），公司原《公司章程》有关董事、非职工监事选举

的相关规定为第八十二条，其主要内容为：

“董事、非职工监事候选人名单分别由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与持有公司股份总数3%以上的股东协商一致

后，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单股或者合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3%以上的股东亦可以提案的方式直接向股东大会提出董事、 非职工监

事候选人名单，但前述提案必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前10天书面提交董事会，提案中的董事、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人数不得超过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非职工监事人数，并应当同时提供董事、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简历和基

本情况。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1%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并经股

东大会选举决定。

……

公司董事（含独立董事）、非职工监事候选人多于拟选举人数时，选举实行累积投票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 每一股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

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告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

（二）报告期内公司采用累积投票制度选举董事、非职工监事的实施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历次董事、非职工监事选举的候选人数均等于拟选举人数，不存在《公司章程》规定的“公

司董事（含独立董事）候选人多于拟选举人数时，选举实行累积投票制”的情形。 因此，公司在报告期内的历

次董事选举均未采用累积投票制。 公司报告期内历次股东大会选举董事、非职工监事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11年4月15日，公司召开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庄志刚、高勃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

结果均为438,645,676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2、2012年5月8日，公司召开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选举刘同高、黄康、山田正

二、张榕、庄志刚、高勃六人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毛付根、汪有明、郑鸣三人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表决结果均为440,009,696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7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股弃权；该次股东大会同时对监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选举赖兆奕、颜四

清、吴爱福、吴大云、石刚、齐藤隆文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表决结果均为440,050,396股赞成（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3、2013年4月24日，公司召开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中村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表决结

果均为402,088,57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4、2014年1月6日，公司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张树强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

结果为299,539,202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5、2014年5月21日，公司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张深根、沈维涛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

结果均为380,057,177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二、公司累积投票制度的完善情况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在董事的选举过程中充分反映中小股东的意见，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证监发[2002]1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发布〈公司章程〉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建议稿的通知》等文件的

要求，公司于2014年7月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将原《公司章程》第八十二条第七款：“公司董事（含独立董事）、非职工监事候选人多于拟选举人数时，

选举实行累积投票制。 ” 修改为：“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在30%以上时，公司董事（含独立董事）、非职工监

事的选举实行累积投票制。 在累积投票制下，独立董事应当与董事会其他成员分别选举。 ”

此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议案》，

对累积投票制度的具体实施进行了规范。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2014年7月21日召开的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14日


